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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债券发行概况

项目 内 容

项   目 弥渡县2023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主 管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部门

发行主体 云南省政府

发行金额 项目共计发行专项债2000.00万元， 其中： 本批次发行1000.00万元， 后续批

7年

次发行1000.00万元。

。发行年限

专项用于弥渡县2023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资金用途

停车费收入、 广告收入、 充电桩收入。还款来源

《预算法》、财库〔2020〕43号文财、预 (2017〕89号文、财预(2016)155发行依据
号文等。

本期项目专项债发行主体系云南省政府，符合国发(2014)43号、财预(2016)

155号文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在中国境内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 项目参与主体

(一) 主管部门

据《可研报告》、 《实施方案》显示，本项目主管部门为： 弥渡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32925015244083U; 住址：

弥渡县弥城镇建设东路56号。

(二) 项目单位

据《可研报告》、 《实施方案》显示，本项目单位为：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32925015244083U; 住址： 弥渡县弥城镇建设东

路56号

弥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对弥渡县2023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弥发改投资复 (2022) 206号) 。 明确：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本项目建设单位，: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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